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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女士：

《土地業權條例草案》《土地業權條例草案》《土地業權條例草案》《土地業權條例草案》

閣下在 2003年 6月 26日致函本會，並隨函附上政府當局 2003年 6月的文
件 (“第二份文件 ”)，謹此致謝。

1. 《基本法》第一百零五條英文本中《基本法》第一百零五條英文本中《基本法》第一百零五條英文本中《基本法》第一百零五條英文本中 “deprivation”一詞與該條文中一詞與該條文中一詞與該條文中一詞與該條文中

文本內的相應用語文本內的相應用語文本內的相應用語文本內的相應用語 “徵用徵用徵用徵用 ”

1.1 政府當局在第一份文件中辯稱，就《基本法》第一百零五條

而言，條例草案建議的計劃並不構成 “deprivation(徵用財
產 ”。

1.2 政府當局在第二份文件中進一步提出以下論據：

(a) 《基本法》第一百零五條的中文本採用 “徵用 ”而不用 “剝
奪 ”一詞；

(b) “徵用 ”的涵義遠較 “deprivation”狹窄，只限於國家或政
府為公共目的而收回或取得財產的作為；

(c) 就《基本法》第一百零五條而言，條例草案建議的計劃

及其對 nemo dat(不能給付自己沒有的東西 )原則造成的
改變，並不構成 “徵用 ”財產；及

(d)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決定，如《基本法》中、

英文本的用語在涵義上有出入，則以中文本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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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徵用徵用徵用徵用 ”一詞的涵義一詞的涵義一詞的涵義一詞的涵義

2.1 政府當局辯稱， “徵用 ”的涵義只限於國家或政府為公共目的
而收回或取得財產的作為，與 “compulsory acquisition(強制
取得 )”及 “expropriation(徵用 )”的涵義相近。

2.2 謹此重申本會的意見：條例草案所訂的計劃實際上會導致無

辜擁有人的財產被徵用，因為現實情況是，儘管擁有人並無

將其財產售賣或轉移給第三者，但其財產的業權仍可被奪去

和授予第三者。

2.3 根據第二份文件第 10段所載政府當局提出的論據，條例草案
不涉及任何 “deprivation”／ “徵用 ”，因為無辜的擁有人仍可
向法庭申請更正業權註冊紀錄。此項論據並不合理，因為以

現有草擬方式而言，作出更正的條文並未能真正保障無辜擁

有人的權利。雖然條例草案訂明法庭可更正業權註冊紀錄，

為無辜的擁有人恢復業權，但這樣作出更正並非必然。反

之，法庭有權酌情決定是否命令更正業權註冊紀錄。條例草

案第 81(4)條規定，法庭在行使此項酌情權時須考慮各項因
素，包括各方的困難。結果，無辜擁有人的財力如較優厚，

便較有可能成為輸家。

3. 香港地產建設商會對香港地產建設商會對香港地產建設商會對香港地產建設商會對《《《《基本法》第六及一百零五條的立場基本法》第六及一百零五條的立場基本法》第六及一百零五條的立場基本法》第六及一百零五條的立場

3.1 政府當局在第二份文件中推斷，有關彌償上限合憲性的整個

問 題 ， 關 鍵 在 於 正 確 理 解 《 基 本 法 》 第 一 百 零 五 條 中

“deprivation”與 “徵用 ”一詞的意思。

3.2 恕本會直言，政府當局並未能充分了解我們的意見，該等意

見如下：

(a) 所建議的計劃違反《基本法》第六條，因其不能依法保

護私有財產權；

(b) 該計劃亦違反《基本法》第一百零五條，因其不能依法

保護私人和法人財產的取得、使用、處置和繼承的權

利；及

(c) 有關計劃即使在某程度上可視為一項依法徵用私人財

產的行為，但仍與《基本法》第一百零五條有抵觸，因

為條例草案第 83條設定彌償款額上限，令無辜的擁有人
因依法徵用財產而獲得公平補償的權利嚴重受損。

3.3 政府當局在第二份文件中，似乎未有就上文第 3.2(a)及 (b)段
所載本會的意見作出處理，而只是在該文件附件A第 4段提
述，立法會秘書處認為條例草案符合《基本法》第六條的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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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在第一及第二份文件中，政府當局辯稱應在下述前提下對

《基本法》作出解釋：《基本法》的要旨與《聯合聲明》一

樣，是要確立延續性 (中國回復主權須作出的轉變除外 )。在
此基礎上，在回歸前已存在的財產所有權應繼續受法律保

護。因此，改變有關法律，以致無辜擁有人的財產可能因一

些該擁有人沒有參與的欺詐行為而歸屬第三者，是不對的做

法。

3.5 本 會 的 意 見 是 ， 倘 條 例 草 案 建 議 的 計 劃 所 構 成 的

“deprivation”／ “徵用 ”並非依法進行，便會違反《基本法》
第六條和第一百零五條第一句的規定。

4. 條例草案是否公平合理條例草案是否公平合理條例草案是否公平合理條例草案是否公平合理

4.1 本會無意對政府當局第二份文件內每項法律論據，或政府當

局所提述的每個法律權威逐一作出回應。當局的法律論據有

可能已掩蓋本會認為條例草案應致力達到的目標，即建立一

個使業權明確、同時給予外國投資者信心的業權註冊制度。

關乎合憲性的法律論據，更在某程度上貶低了此點的重要

性。

4.2 關於條例草案所建議的計劃會否抵觸《基本法》一事，到了

後來便出現了對立的法律論據。政府當局辯稱，有關計劃與

《基本法》不會有所抵觸，但香港大律師公會 (及代表大律師
公會的著名大律師 )卻提出了很有力的相反論據。除非法庭就
此作出裁決，或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解釋《基本法》的有關

條文，否則在此方面永遠不會有任何定論。

4.3 基於上述原因，建議的計劃將不能使業權明確。與此同時，

只要投資者一旦發現其在香港購買的物業，因條例草案對

nemo dat(不能給付自己沒有的東西 )原則作出改變而得不到
充分的業權保障，而有關計劃所提供的彌償又只是款額有限

的彌償時，本港及外國投資者的信心均會受損。

4.4 本會不贊同政府當局所提出的下述意見：條例草案建議的計

劃會在業權註冊制度為本港帶來的整體利益和對私有財產

權造成的損害之間，求取公正的平衡。本會相信，條例草案

可作出修正，以設立一個不會損害私有財產權的業權註冊制

度。謹此重申本會的觀點，就是無辜的擁有人因所擁有的物

業價值超過擬議彌償上限港幣 3,000萬元，而在其產權遭剝
奪時得不到相當於財產實際價值的十足補償，是既不公平、

亦不合理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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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謹此再次述明本會的意見，為加強投資者的信心，當局應對

條例草案作出修正，以達到下列目的：

(a) 無辜的擁有人應永遠有權要求更正業權註冊紀錄及在

業權註冊紀錄上恢復其名字；或

(b) 若無辜的擁有人未獲賦予上述權利，彌償款額便不應設

有任何上限。

秘書長

龍漢標

副本致：土地註冊處處長蘇啟龍先生

2003年 5月 19日


